
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能源署（以下簡稱能源署）。

四、廠商應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切結書（如附件二）、電費單據影

本或其他契約用電容量證明文件、計畫書（如附件三）一式十份（含

電子檔光碟一式二份），函送能源署申請補助。

廠商申請文件不齊備者，本部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七、受補助廠商，應於公告受理申請補助始日起，至本部核定補助通知

函之發文日起一年內完成設備訂購、交貨及設置竣工。但有正當理由，

致未能如期完成設置竣工者，得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申請展延，至

多展延至本部核定補助之次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項訂購、交貨及設置竣工之完成日，認定如下：

（一）訂購完成日：

1.國外產製之廢熱與廢冷回收設備：以輸入許可證之申請日期

為準；免輸入許可證者，以足以認定購置該設備之銀行簽發

信用狀、付款交單、承兌交單、結匯單據或其他證明文件之日

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經銷商或貿易商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

者，以買賣契約之簽訂日期為準。

2.國內產製之廢熱與廢冷回收設備：以買賣契約之簽訂日期為

準。

（二）交貨完成日：

1.國外產製之廢熱與廢冷回收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

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經銷商或貿易商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

者，以運抵廠商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

2.國內產製之廢熱與廢冷回收設備：以運抵廠商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三）設置竣工完成日：依廠商於計畫書載明之設置地點完成設備

安裝，並將完工證明文件函送能源署之日期為準。

八、受補助廠商應於設置竣工後辦理量測驗證，並經會同能源署會勘確

認達成計畫目標後，始得檢具下列文件函送能源署申請撥付補助款：



（一）收據（如附件四）。

（二）設備訂購、交貨及設置竣工證明文件。

（三）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經費支用暨補助款申請表

（如附件五）。

（四）補助項目支用單據影本。

十三、本部得視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年度預算額度，調整核定補助案件數

量及補助金額上限，如年度預算餘額不足或用罄時，得停止受理

補助案之申請。

依本要點規定所送之申請資料，均不退還。

補助對象、補助項目、核定補助日期及核定補助金額上限等相關資

訊，應公開於能源署網站。



附件一

申請書

○○依據「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要點」，就申請廢

熱與廢冷回收相關技術研究開發及應用計畫（計畫名稱：○○計畫），

向經濟部申請經費補助（補助項目：○○○○○）。兹檢附如下資料，

敬請惠予審查：

一、本申請書1份。

二、切結書1份。

三、電費單影本(或其他契約用電容量證明文件)。

四、計畫書1式10份（含電子檔光碟1式2份）。

法人聯絡資訊：

法人名稱：

法人地址：

負責人：

聯絡人：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傳真：

此致

經濟部能源署

                                    ○○○（全銜）

                                   (請蓋法人及負責人印信)    

※本法人保證上述資料及附屬申請文件所述皆屬實。如有隱匿或虛偽不實者，願無條

件放棄申請補助資格，並就涉及違反刑法、民法或其他相關法律部分，願承擔法

律責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收    據

    ○○（全銜）依據計畫書（計畫名稱：○○計畫）購置補助項目：

○○○○○，業已完成交貨及設置竣工。茲收到經濟部給付補助款，計

新臺幣        元整。

此致

經濟部能源署

具領法人：○○ （蓋法人印鑑）

負責人：○○○ （蓋負責人章）

統一編號：00000000

通訊處：○○○○○

付款方式：（擇一勾選）

□1.領取支票

□2.匯款

戶名：○○

金融機構：○○銀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經費支用暨補助款申請表

申請補助法人名稱

補 助 項 目 名 稱

經 濟 部

核定補助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計 畫 總 經 費 新臺幣               元整

核定補助金額上限 新臺幣               元整
補助項目之
實支項目

數
量 內容說明

實支單價
(新臺幣元)

實支金額小計
(新臺幣元)

支用單據
影本單號

1.

2.

3.

4.

5.

……

補助項目實支總金額
（取得設備所支付之價款，含運費及保險費）

新臺幣         元整

申請補助總金額：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國字大寫)

※註 1：申請補助總金額不得超過經濟部核定補助金額上限，亦不得超過補助項目實支

總金額之三分之一。

註 2：請附申請書之經費需求明細表。

併附支用單據影本共______張，敬請惠予審核。

此致
經濟部能源署

申請補助法人簽章
填表人 會計 負責人


